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服务指南

	受理窗口
	任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，投资建设项目一站式服务专区

	事项类型
	行政许可事项

	办理对象
	个人、法人、其他组织

	设定依据
	1、《水土保持法》（1991年6月通过，2010年12月修订）第二十五条

2、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》（水利部令第53号）全文

3、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承诺制管理的通知》（办水保〔2020〕160号） 全文

	申报条件
	水土保持方案审查实行分类管理：

征占地面积在5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5万立方米以上的生产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）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；
征占地面积在0.5公顷以上5公顷以下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1千立方米以上5万立方米以下的项目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，并对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实行承诺制管理。实行承诺制管理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，由生产建设单位从省水利厅行政许可专家库中自行选取至少一名

符合条件的水土保持评审专家，对方案进行审查；
征占地面积不足0.5公顷且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1千立方米的项目，不再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，生产建设单位和个人依法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。
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报告表应当在项目开工前报批。
水土保持方案和措施应具备如下条件：
1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、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；

2、符合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》等国家、行业的水土保持技术规范、标准；

3、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明确；

4、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合理、有效，与周边环境相协调，并达到主体工程设计深度；

5、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依据可靠、方法合理、结果正确；

6、水土保持监测的内容和方法得当。

	申报材料
	序

号
	材料名称
	是否

必须
	是否

容缺
	份数

	
	1
	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（实行承诺制管理的项目，申请书含承诺内容）
	是
	否
	1

	
	2
	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（需实行承诺制管理的项目，同时提供专家签署的同意意见）
	是
	否
	2

	办理程序
	受理—审查（含专家论证）—审批（办结）

	法定期限
	10工作日（不含论证时间） 承诺制1工作日

	承诺时限
	8工作日（不含论证时间）  承诺制1工作日

	收费标准
	不收费

	咨询电话
	0537-5661691
	投诉电话
	任城区为民服务中心（0537）5660357

任城区民生热线（0537）6500000

政务服务热线（0537）12345

	受理地址
	济宁市任城区李营街道琵琶山北路任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，投资建设项目一站式服务专区

	结果送达
	济宁市任城区李营街道琵琶山北路任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，投资建设项目一站式服务专区现场发放或免费邮寄

	受理网址
	http://jirczwfw.sd.gov.cn/




